臺北市100年度獎勵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人員
及績優學校評選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100年4月8日臺訓（三）字第1000040750C號令修正發布之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
（二）教育部101年2月15日臺訓（三）字第100248383號函。
二、目的：激勵本市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積極參與學生事務與輔導(以下簡稱學輔)創新工作，推動並落實各項政策與方案，以發揮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功能，並營造友善校園。
三、獎勵對象：100年度積極推動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表現優良之人員及學校。
（一）人員：
1.優秀學務人員：本市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從事學生事務工作且表現優秀之人員(包括教師、護理師、學校幹事)。
2.優秀輔導人員：本市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從事輔導工作且表現優秀之人員(包括教師、認輔人員、專業輔導人員)。
3.優秀行政人員：對學輔政策方案規劃及執行有具體顯著或持續性貢獻之各級政府行政人員。
4.特殊貢獻人員：對學輔政策方案或課程教材之研擬或執行，及人才培育方面有具體顯著或持續性貢獻之專家學者。
5.為免重複表揚，本評選計畫獎勵對象不包含實習教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二）績優學校：整體執行並積極推動學輔工作且成效卓著之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四、遴選及薦送：
（一）遴選及薦送原則及限制：
1.遴選：由學校推薦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或自薦為績優學校，經本局評選小組會議評選通過後，薦送教育部評選。
2.優秀人員及績優學校應有具體事蹟。
3.曾接受本項獎勵或表揚之個人或學校，3年內不得遴薦。
（二）遴選及薦送程序：
1.各校請於101年4月13日前函報本局推薦優秀人員及自薦為績優學校。
2.本局得依職權，遴薦所轄機關學校之優秀行政人員及特殊貢獻人員，提送評選小組會議評選。
3.本局彙整各校遴選表後訂於5月初召開評選小組評選優秀代表，並於101年5月15日前函報教育部，再由教育部依程序進行評選。
（三）應備書面及電子檔資料：
1.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優秀行政人員及績優學校分填所附遴選表格（附表一至附表五）正本一式二份（附電子檔），並檢附必要證明文件影印本；如有錄音、錄影或其他相關資料應予敘明，所有資料應依序裝訂成冊。
2.遴選表及推薦表之項次內容，應依下列規定確實製作：
（1）優秀事蹟欄應以100年度之重要事蹟為主，依事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如所推動學輔工作之具體重要事蹟具連續性或跨年度者，以最近3年內之重要事蹟為限。
（2）遴選表及推薦表應撰寫30字以內之心語（感言或座右銘），數位生活照片檔案或浮貼六吋乘四吋之照片。
（3）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內容應分享實務處理案例，並秉保密原則處理個案資料，字數以800字為限，並附電子檔。
（5）遴選或推薦單位應加蓋學校印信或逐級核章，並加註評語。
五、評選標準：
（一）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優秀行政人員：
1.依據教育部及本局年度工作計畫推動事項（30％）
2.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數量及具體績效（30％）
3.創新與特色（25％）
4.資源運用（10％）
5.校園事件處理情形(5%)

  （二）特殊貢獻人員：
1.貢獻內容與影響層面（35％）
2.貢獻之重要性與持續度（35％）
3.貢獻之創新度（30％）。
（三）績優學校：
1.所達成之具體績效（30％）
2.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與量數（30％）
3.創新與特色（25％）
4.資源運用（10％）。
5.校園事件處理情形(5%)

六、表揚名額：
（一）優秀人員（含行政人員）：
1.教育部表揚：由本局召開會議評選國民中小學學務與輔導人員各4名，高中職學務與輔導人員各1名至教育部參加表揚。

2.本局表揚：本局得視報名情形再擇優錄取數名優秀人員，並頒發獎狀乙幀。
（二）績優學校： 

1.教育部表揚：由本局召開會議遴選國民中小學各2校，高中職各1校至教育部參加表揚。
2.本局表揚：本局得視報名情形再擇優錄取數所績優學校，並頒發獎狀乙幀。
七、獎勵方式：
1.獲教育部表揚之績優學校、人員，由教育部公開分別頒贈獎座、獎狀一座、幀；並由本局核予記功乙次。
2.獲本局表揚之優秀人員與績優學校，由本局頒贈獎狀一幀；績優學校核予嘉獎2次1名，優秀人員核予嘉獎2次。
八、本計畫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適時修正之。

附表一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國民中小學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姓名
	
	聯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女
	年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年資
	累計至上年度（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　　年　　個月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
	依據年度工作手冊推動事項（占30％）
	一、辦理輔導工作輔導團或「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方案：

二、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參加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業知能在職教育：

三、中途輟學學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

四、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五、加強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校園輔導工作，及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六、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七、推動學校人權、法治、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

八、配合實施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評鑑：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數量與具體績效（占30％）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創新與特色（占2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資源運用（占10％）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校園事件處理情形（占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生活照，並盡量避免團體照。

·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度1280*960以上乙張；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學校：                           遴選機關：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績優學校及卓越縣市，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含電子檔，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字數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為利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並以5頁為限。
3.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http://www.edu.tw/index.aspx）」→「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行政規則」上網下載。
附表二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姓名
	
	聯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女
	年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年資
	累計至上年度（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　　年　　個月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
	依據年度工作手冊推動事項（占30％）
	一、輔導工作委員會：

二、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參加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業知能在職教育：

三、高關懷群學生之預防與輔導：

四、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五、加強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校園輔導工作，及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六、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七、推動學校人權、法治、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

八、配合實施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評鑑：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數量與具體績效（占30％）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創新與特色（占2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資源運用（占10％）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校園事件處理情形（占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生活照，並盡量避免團體照。

·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度1280*960以上乙張；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學校：                           遴選機關：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績優學校及卓越縣市，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含電子檔，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字數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為利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並以5頁為限。
3.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http://www.edu.tw/index.aspx）」→「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行政規則」上網下載。
附表三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傑出行政人員遴選表

	姓名
	
	聯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女
	年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年資
	累計至上年度（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　　年　　個月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依據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
	依據年度工作手冊推動事項（占3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數量與具體績效（占30％）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填列實際工作內涵與數量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創新與特色（占25％）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資源運用（占10％）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生活照，並盡量避免團體照。

·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度1280*960以上乙張；或浮貼６吋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 
□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績優學校及卓越縣市，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含電子檔，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字數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為利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並以5頁為限。
3.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http://www.edu.tw/index.aspx）」→「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行政規則」上網下載。
附表四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殊貢獻人員遴選表

	姓名
	
	聯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女
	年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年資
	累計至上年度（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年資共為　　年　　個月
	

	對教育部學務或輔導政策方案或課程教材之研擬執行及人才培育的特殊貢獻事蹟
	貢獻內容與影響層面（占35％）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貢獻之重要性與持續度（占35％）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貢獻之創新度（占30％）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生活照，並盡量避免團體照。

·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度1280*960以上乙張；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學校：                           遴選機關：

□評語：




備註：

1. 以A4格式製作、字型大小12.字體標楷體，並以10頁為限，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選單位。

2. 為利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並以5頁為限。
3.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http://www.edu.tw/index.aspx）」→「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行政規則」上網下載。
附表五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

	學校名稱

（請填列全稱）
	
	聯絡方式
	（O）

	校長姓名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請填列郵遞區號）
	□□□□□

	依評選標準填列卓越事蹟（詳附件）
	所達成之具體績效

（占30％）
	（請填列具體成效含質性描述與量化指標，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所推動政策方案之工作內涵與數量（占30％）
	（請填列具體工作內容與量數，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創新與特色（占25％）
	（請填列工作之創新與特色處，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資源運用

（占10％）
	（請填列所用資源與整合方法，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校園事件處理情形

（占5％）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最近三年承辦教育部委託或補助計畫
	（請填列具體受委託或補助事蹟，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數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度1280*960以上乙張；或浮貼6吋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年內未獲本獎項獎勵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督學實地訪視報告：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績優學校及卓越縣市，併請提供實務案例文章1篇（含電子檔，實務案例文章不列入評分，字數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為利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提供電子檔光碟，並以5頁為限。
3. 本表請逕至「教育部（http://www.edu.tw/index.aspx）」→「單位介紹」→「訓育委員會」→「行政規則」上網下載。






